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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有关规定，现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2125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采用非

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20,894,226股，发行价

为每股人民币13.58元，共计募集资金1,641,743,589.08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21,506,841.01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620,236,748.07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于2016年11

月2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独立财务顾问费用7,000,000.00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613,236,748.07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XYZH/2016BJA60484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1,613,236,748.07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567,490,698.71 

利息收入净额 B2 41,120,847.62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B3 86,780,141.27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利息收入净额 C2 4,461.26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C3 91,2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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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序号 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567,490,698.71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41,125,308.88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D3= B3+C3 86,871,358.24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 0.00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0.00 

差异 G=E-F 0.00 

2022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91,216.97 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项目投入 1,567,490,698.71 元，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净额为41,125,308.88 元，累计转出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86,871,358.24元，结余募集资金 0.00 元，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注销。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连同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于2016年11月27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外高桥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全资子公司中船

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九院）、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淮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外高桥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孙公司常熟中船梅李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梅李）、独立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余额 
备  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外高桥支行 
8110201014000513502  已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联合大厦支行 
1001260529424859413  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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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余额 
备  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联合大厦支行 
1001260529424859537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淮海支行 
216170100100217765  已注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外高桥支行 
8110201013600520960  已注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外高桥支行 
8110201012600520975  已注销 

上海银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卢湾支行 
03003219037  已注销 

合  计    

注：根据2021年8月28日、2021年9月1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将募集资金专户中剩余的全部募集

资金（含利息，具体以实施补流时募集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全部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确保剩余募集资金得到合理和有效的使用。截至2022年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注销，公司与保荐机构及相关银行签署的《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202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常熟梅李城乡一体化项目(以下简称常熟梅李项目)

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30,000.00万元，原计划首期“古镇街区”改造建设项目税

前内部收益率为13.97%。截至2021 年6 月30 日，常熟梅李项目实际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25,425.46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进度已达84.75%，已实现收益率约11.63%。 

因受财政部颁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

50号）第三条“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合作行为”中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以

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方的投资

本金损失，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方承诺最低收益”、“地方政府不得承诺将

收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还平台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等一系列宏观政策调整的影

响，常熟梅李项目已无法按原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模式实施，该项目自2019 年至今

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为规避项目投资风险，经多轮沟通协商，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

并于2021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于2021年9月13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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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中船九院、常熟市梅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甲方）、常熟聚沙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共同签订《常熟梅李镇

新型城镇化项目合作变更的协议》，协议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中船九院停止对

常熟梅李项目进行资金投入。常熟梅李根据协议约定，已于2022年6月还清剩余委托

贷款及利息，后续甲方、丙方和常熟梅李将配合中船九院完成相关股权处置工作。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为构建公司设计研发中心大楼，项目建成后，可以满足

中船九院设计研发业务发展的需求，为组建大师工作室、博士工作站和重点科研项

目研究室提供良好的环境，科研生产场所将有所增加，不直接形成效益。 

舱室内装环境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将发挥中船九院在非标设备设计、舱室装潢

等方面技术优势，通过对XXXX 舱室内装环境及关键技术研究，为XXXX实船建造积

累设计理论知识，综合考虑舱室环境影响因素，运用系统化、专业化方法开展研究，

提供技术储备和人才集聚，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用于补充中船九院流动资金，为中船九院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改善债务结构，

减少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无法单独核算

效益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 

1、202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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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1,323.6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574.6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5,436.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84%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 

(4)＝(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宁波奉化

安置房项 
否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  

201

8 年
12

月 

不

适

用 

是 否 

常熟梅李

项目 
[注 1] 30,000.00 25,425.46 25,425.46   25,425.46    

          
100.00  

202

0 年

6 月 

不

适

用 

否 是 

设计研发

中心建设

项目 

否 60,000.00 59,999.94 59,999.94   59,999.94    
          
100.00  

201

8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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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室内装

环境及关

键技术研

究项目 

否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201

9 年

6 月 

不

适

用 

不适用 否 

用于补充

中船九院

流动资金 

否 36,323.67 36,323.67 36,323.67   36,323.67    
          
100.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4,574.60 4,574.60 9.12 8,687.13  

4,112.53[注

2] 

          
189.9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61,323.67 161,323.67 161,323.67 9.12  165,436.20  4,112.5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交付的原因主要系：1. 该项目系中船九院从外部购入，导致

项目交割工作复杂，办理规划调整、施工许可、消防备案等亦需原建设单位参与配合，

故办理相关手续的周期延长；2. 地下车库延期交付 1 年左右亦影响了建设周期；3. 2020

年该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以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注 1] 常熟梅李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见三、(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2 月 30 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中船九院自 2015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为募投项目实际投入的自筹资金 793,138,992.36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2]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系募集资金利息净收入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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